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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培训控制程序
1-0     目的

提供适当培训，确保相关人员胜任其所承担的环境管理工作。
2-0     适用范围

适用于公司内与环境体系相关人员的培训和本公司的供应商、承包商的培
训。

3-0      职责
管理代表和人力资源部负责组织和实施本程序。

4-0 程序
4.1 培训
4.1.1 受训人员的范围：

4.1.2 本程序文件要求的必须受训的人员中，与重大环境因素相关的人员包括：
A）应变计划的领导小组和成员。
B）义务消防人员。
C）化学品仓管理人员。
D）环保设备的维护和保养人员
E）发电机、空压机、成型机等设备的操作维护人员等。
F）废弃物的回收处理人员。
G）人力资源部后勤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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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 培训内容 教师 方式

各级员工

环境方针和目标/相关文件

部门主管或

经理 上课

管理人员 环境方针/目标/ISO14000/环保知识

外聘教师或

管理代表 上课

重大环境因素

相关运行人员 环境方针/目标/控制方法/应急响应

部门经理或

主管 上课演示

环境内审员 环境方针/目标/内审员课程

外训或     管

理代表 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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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人力资源部每年初制订年度培训计划，由管理代表或营运经理审核后，报请

董事总经理审批。
4.1.4 批准后的培训计划，由文控中心分发于各部门参照执行。
4.1.5 人力资源部负责组织计划的实施，并要求填写培训记录，各部门予以配合
4.2 意识
4.2.1 相关人员的培训应注重其环境意识的培养与提升。
4.2.2 应使每一职能和层次都意识到：

A）环境方针、程序和要求的重要性。
B）工作中实际和潜在的重大影响。
C）个人的工作改进和环境绩效。
D）具体职责和权限。
E） 应急准备和响应。
F） 偏离规定程序后的潜在后果。

4.3 能力
4.3.1 从事与重大环境因素相关的工作的人员，除进行必要的培训外，还应定期评

估，每年至少一次，以确保其胜任本职工作。
4.3.2 凡是代表本公司从事与重大环境因素相关的承办商、供应商或临时工，在开

展工作之前，必须出具书面资料，以便证明接受了必要的教育、培训，或具
有所需的经验，以确保胜任本职工作。

4.3.3 评估依据为：教育、培训及工作经验等，并保留评估记录。
4.3.4 评估主要由管理代表会同其工作部门负责人及其他相关人员共同进行。
4.4 所有培训记录和评估记录均由人力资源部统一保存。
5-0 参考文件：无
6-0 参考记录：

《培训计划》     
 《培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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